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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慢性病长期用药处方（以下简称“长处方”）政策逐步完善落实并开始鼓励长处方外配。长处方政策贯穿药品供应

端、配备端、使用端及政策端，涉及医疗保障、卫生健康等政府部门及患者、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等利益相关方。目前，要实现

长处方外配存在以下问题：政策端药品目录不统一、监管各方需协同；配备端参与积极性和服务能力有待提高；使用端处方管理难

度增加、流转平台有待完善。长处方政策的推进需要“三医”联动、多方参与和政策协同，其中，国谈药品“双通道”政策、药品集采

及药店纳入门诊统筹管理均为慢性病长处方外配的落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未来需在政策端完善配套政策、落实监管责任，

配备端推进药品分级分类、提升服务能力，使用端完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规范处方管理，以推动长处方外配落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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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tacles and approach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ternal long-term prescription dispensing for chronic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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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licy of long-term prescription for chronic diseases in China is gradually being improved and implemented， 

and external long-term prescription dispensing is being encouraged. The long-term prescription policy runs through the links of drug 

supply， equipment， use and policy， involving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uch as medical security and health， as well as stakeholders 

such as patients，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designated detail pharmacies.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external dispensing of 

long-term prescriptions， such as the disunity of drug catalogue and the need for coordination among regulatory parties in the policy 

link；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participation enthusiasm and service ability in the equipment link； the increased difficulty of 

prescription management，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circulation platform in the use link. The promotion of external long-term 

prescription policy requires health insurance， medical service， and the medicine industry co-development， multi-party participation， 

and policy coordination. Among them， the “dual channel” policy， the policy of centralized medicine procurement， and the 

pharmacy included in outpatient overall management policy have all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ternal long-term prescription dispensing for chronic diseases.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supporting policies and implement 

regulatory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policy link， promote drug classification and service capabilities in the equipment link， improve the 

electronic prescription circulation platform， and strengthen prescription management in use link， so as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ternal long-term prescription disp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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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长期用药处方（以下简称“长处方”），是指具

备条件的医师按照规定，对符合条件的慢性病患者开具

用量适当增加的处方。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疾病谱变化，

慢性病患者人数不断增加。由于慢性病患者不便于频

繁重复挂号、排队、看病、取药，导致长处方需求不断增

加。国家卫生健康委在 2020年度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情

况通报中也明确提出减少患者就诊次数的要求。长处

方能够减少往返开药次数和排队等待时间，提高患者的

就医获得感，减少医师重复劳动和医疗资源的浪费，减

少人群聚集，降低感染风险。

处方外配是指参保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后，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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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开具的处方在定点零售药店购药，医保经办机构纳入

统筹支付并直接和定点零售药店结算。国家在顶层设

计上一直对门诊慢性病用药处方外配采取鼓励态度。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

政策的若干意见》指出，门诊慢性病患者可以自主选择

在医疗机构或零售药店购药，医疗机构不得限制门诊患

者凭处方到零售药店购药。杭州、天津、长沙、梧州、南

宁、昆明、佛山、广州等城市对门诊慢性病患者用药处方

外配进行了探索[1]。2021年 8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

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印发长期处方管理规范（试行）的通

知》（以下简称《规范》），明确慢性病长处方患者可以自

主选择在院外药店拿药。相比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取药

更为便利，但由于配套政策的缺位和零售药店普遍知晓

率不高，少有患者选择药店途径取药。

本文通过分析慢性病长处方外配落地障碍和实现

途径，以期推动长处方政策的进一步落地执行，促进慢

性病药品供应保障，提高患者用药可及性，同时强化零

售药店在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专

业、健康、积极的生态。

1　长处方政策的发展历程

国外长处方管理已有80余年的历史，初期是为了提

供便民服务，后期已作为国民医疗保险体系的基本工

具，开具人不限于医师，病种和药品目录的限制也比较

小，几乎所有慢性病都属于长处方的范围[2]，而我国的长

处方政策起步较晚。

2015年起，国家多次发文要求积极探索慢性病长处

方管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

指导意见》首次提到了“慢性病长期用药处方”概念，提

出慢性病患者可以由签约医师开具慢性病长处方，以满

足患者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局《关

于加快药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探索慢性

病长处方管理，鼓励出台慢性病长处方管理政策。地方

层面也陆续开始试点长处方服务，大多都依托相关政策

开展，比如上海、北京、深圳分别依托家庭医师签约、分

级诊疗和罗湖医院集团建设[3―4]。各地对长处方用药时

长的规定主要在2～3个月以内，对病种和药品目录的规

定不尽相同，但基本都纳入了高血压和糖尿病用药。

2020年，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优化医疗保障经办

服务 推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明确了实施“长处方”报销政策，在医保政策上对医

疗机构开展长处方业务给予支持和鼓励。各省市也从

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出发，出台政策落实国家要求，放宽

慢性病处方用药量，鼓励医保经办机构和定点医疗机构

根据参保人员实际情况，合理放宽医保管理。2021年

起，国家层面提出要完善和落实慢性病长处方管理政

策。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当前慢性病长期用药处方管

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要制订完善针对慢性病患者的长

处方管理政策，将《规范》作为完善长处方开具和对应药

品支付管理的政策依据。各省市也对慢性病长处方管

理政策进行进一步规范，如河北、山东、黑龙江、四川、上

海等地专门发文落实省级层面的长处方管理实施细则。

2　长处方的应用场景及外配的主要问题

长处方政策贯穿药品配备端、使用端及政策端，涉

及政府、企业、医院、药店、患者等利益相关方（图1）。政

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重点关注责任主体、药品范围、机

构资质和考核限制。药品生产后由流通企业配送至医

院和药店，患者在医疗机构就诊开具处方，直接在医院

药房取药或凭外配处方至零售药店购药[5]。整个流程受

到医疗保障、卫生健康和药品监督部门等的协同监管，

确保合理用药和医保基金安全。由于药占比、医保费用

总额控制等政策原因，患者用药会受到定点医疗机构处

方量、处方金额限制的影响，当前医疗机构的长处方占

比不高[6―7]。随着国家一系列鼓励政策的出台，长处方

外配成为慢性病长处方购药的重要补充途径。然而，长

处方外配将患者的整个就诊流程从院内进一步延伸到

了院外，加入了零售药店环节，较之院内配药更加复

杂[8]，因此长处方外配真正落地还存在许多政策和机制

上的问题。

2.1　政策端药品目录不统一、监管各方需协同

在政策端，首先，长处方药品目录不统一，分类管理

不明确。各省市间慢性病长处方目录差异较大，如上海

市从先行试点到全市推开后，不同区县间目录不统一，

这可能会造成跨省市、跨区域购药情况的出现。慢性病

的病种范围广泛，涉及药品种类繁多，长处方政策仅对

目录范围内的治疗性用药起到了缓解“限量配药”作用，

而其他疾病和非治疗性用药，患者仍需多次往返就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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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长处方政策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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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配途径为患者提供的便利程度有限。此外，国家和各

省市层面的长处方政策都指出要逐步扩大慢性病长处

方的病种和药品范围，但并不是所有慢性病病种和慢性

病用药都适合长处方外配，当前仍缺乏相关的遴选标

准。其次，相关政府部门权责分工有待明确，监管各方

需协同。为保证长处方患者外配处方用药安全、有效、可

及，需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医疗保障部门的医保基金安全

监管职责、卫生健康部门的外配处方监管职责、药品监

管部门的零售药店经营管理职责，并加强协同监管和信

息互通。当前，在不同部门、不同配备机构间处方数据不互

通的情况下，出现过一些患者重复配药的“骗保”行为。

2.2　配备端参与积极性和服务能力有待提高

医院和药店是药品配备的主体，长处方外配有助于

定点药店扩充药品配备种类，增加延伸服务机会，增大

整体市场份额，但同时增加了信息化、人员配备、药品管

理、审核管理等服务能力及备货方面的压力。长处方外

配可以缓解医院药品配备和医疗服务压力，但作为政策

落地方，医院需要承受多种政策的叠加影响，如卫生健

康部门的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和医疗保障部门的医保费

用总额控制等都可能影响医院处方外配积极性，而当前

对于外配处方是否纳入相关考核范围仍缺乏明确规定。

流向药店的处方量不足会继发药店库存积压风险增加，

前期为承担外配处方而投入的成本难以收回，继而导致

药店参与动力不足，使长处方外配政策流于形式。在国

谈药品“双通道”政策执行过程中，个别零售药店已出现

药品积压、临期甚至过期的情况，造成药店的损失和卫

生资源的浪费。

2.3　使用端处方管理难度增加、流转平台有待完善

现行《药品管理法》《处方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尚

未涉及外配处方用药风险的权责归属。长处方外配违

规多的情形主要是由纸质处方引起的[9]，纸质处方流转

存在医师手写处方不规范、不经过药师审方和监管、易

伪造、甄别难度大等问题，增加了用药安全风险和监管

难度，住院患者外购药品还可能存在回院后无法医保核

销的问题。电子处方流转平台是实现院内院外外配处

方闭环管理的关键，为医院外配处方监管提供了重要的

技术支撑[10]。当前，各省市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建设仍

不完善[5]，电子处方流转监管仍面临巨大挑战，政府机构

的监管治理模式有待优化[11]。如上海的电子处方流转

平台只有少数医院接入试点，患者“双通道”药店取药仍

以纸质处方为主。

3　长处方外配的相关政策支持

长处方政策的推进需要“三医”联动、多方参与和政

策协同，其中，国谈药品“双通道”政策、药品集采及药店

门诊统筹政策均对慢性病长处方外配的落地起到了积

极推动作用。

3.1　“双通道”政策先行探索长处方外配途径

“双通道”政策是指将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

店两个渠道同步纳入医保支付机制，以满足药品供应保

障、临床使用等方面的合理需求。2021年 5月 10日，国

家医保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医

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机制的指导意见》，第一次从

国家层面将定点零售药店纳入医保药品的供应保障范

围，在全国范围内先行探索国家医保谈判药品长处方外

配。当前，全国各省市均已陆续建立落实“双通道”管理

机制，其中广东、内蒙古、广西等地将慢性病用药纳入

“双通道”目录。“双通道”政策同样通过长处方外配，利

用零售药店的补充渠道促进药品供应保障，提高患者用

药可及性，其先行探索可以为长处方外配的落地提供经

验和基础。

3.2　零售药店纳入集采范围为长处方外配创造条件

集采药品是长处方药品目录的主要来源，《规范》也

明确医疗机构开具长处方应当优先选择集采药品。集

采之初，药店受限于供应链的相对劣势，部分集采药品

出现严重的价格倒挂，长处方外配在现实层面出现阻

碍。随着集采的深入，陆续有地区将零售药店纳入集采

范围。如河南省医保局、卫生健康委和药监局联合发布

《关于集中带量采购药品供应和购销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等一系列文件，正式将部分零售连锁药店纳入集采

范围，并明确了不高于15% 的药店加价空间。江苏省医

保局《关于开展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参与带量采购和阳光

采购工作的通知》明确将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和综

合监管平台向省内定点药店开放，对带量采购中选药品

实行“零差率”销售。零售药店纳入集采平台，有利于实

现中标的集采药品在院内、院外市场的顺畅衔接，解决

院外市场的用药可及性问题，提高供应能力，进而提高

药店承接外配处方的能力。

3.3　药店纳入门诊统筹管理，加速长处方外配

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参保人除了

在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可以持医院外配处方在定点零售

药店结算和购药，符合规定的纳入医保统筹基金的支付

范围，相应的定点零售药店也纳入相应的保障定点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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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改革增强共济保障后，2023年 2

月，国家医保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

诊统筹管理的通知》要求各级医疗保障部门采取有效措

施，鼓励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自愿申请开通门诊统

筹服务，而定点零售药店门诊统筹的起付标准、支付比

例和最高支付限额等，可执行与本统筹地区定点基层医

疗机构相同的医保待遇政策，定点医疗机构可为符合条

件的患者开具长处方，最长可开具12周。价格协同下，

零售药店销售便利性突显，长处方外配有望得到推进；

明确门诊统筹的支付范围和水平，可加快实现长处方顺

利流转到定点零售药店，推动长处方外配落地。

4　慢性病长处方外配政策落地的完善建议

4.1　政策端完善配套政策、落实监管责任

在政策端，建议各部门完善相关政策，为推行长处

方外配提供政策支撑。医疗保障部门加强支付管理与

医保基金监管，根据当地基金承受能力、住院补偿水平

等，明确患者外配药品的医保报销待遇，做好报销政策

衔接和药品价格协同，为定点零售药店经营医保统筹账

户支付的门诊慢性病用药长处方外配业务提供支持。

同时，卫生健康部门强化用药审核与处方管理规范，药

品监管部门加强零售端药品存储、配送和销售管理。

在监管方面，建议卫生健康部门加强处方流转平台

信息安全、患者隐私保护监管及医疗机构医疗行为监

管。建议医疗保障部门加强外配处方药品费用和基金

支出的常规分析和监测，及时调整完善政策措施；细化

医保用药审核规则，引入智能监控，确保基金安全。建

议药品监管部门加强对外配药店的采购销售、药品管

理、人员资质和药事行为的监管，制定行业规范和标准，

落实外配处方药品的合理使用监督。与此同时，有必要

建立起长处方外配全链条监管机制，以制度互联、人员

互助、信息互通为切入点，加强监管主体间的联动协作

和顶层设计的协同，持续健全部门之间信息共享、联合

检查、联合处罚、定期沟通的联动机制。

4.2　配备端推进药品分级分类、提升服务能力

在配备端，政府部门可综合机构功能定位和用药需

求、仓储能力和管理能力，以及药品特殊管理、处方流转

偏好、患者便利程度等，进一步明确不同级别医疗机构

间、医疗机构与定点药店间药品配备；进一步明确用药

评估、用药监测、处方调剂、随访管理、患者教育的权责

分工。同时，建议针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和用药患者

加大相关政策的解读与宣传力度，在解读政策红利的同

时，明确注意事项和潜在风险。

定点零售药店应重点提升服务能力，提高专业化程

度和服务质量，以慢性病为主线拉长服务链条，拓展患

者宣教、社区保健、健康科普等疾病相关附加服务。加

强与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沟通，确保药品充足、保障供应。

配备符合服务规模的执业药师，提高药师综合素质，设

立药事服务费，以优质的药学服务争取合理适宜的药事

服务定价。

医疗机构应持续优化处方管理，严格落实医疗机构

处方点评制度，对处方实施动态监测及超常预警；建立

科学、合理、长效的监测评估机制，定期监测药品采购

量、药品使用量、处方合理性、医保基金使用、医院病种

（科室）使用排名等。

4.3　使用端完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规范处方管理

在使用端，政府部门可利用信息化、大数据手段加

快完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实现医联（共）体内、医疗机

构和零售药店间电子处方顺畅流动，严格落实电子处方

“定机构、定医师、可追溯”等监管要求，推动实现处方闭

环管理，对药品品种、处方时限、适应证等关键信息加强

审核，对问题处方严格落实整改，杜绝外流处方的模糊

性和随意性。当前国谈药品“双通道”政策实践已积累

了一定的经验，因此可以从 “双通道”药品目录中的慢性

病用药先行试点长处方的处方外配，逐步扩大病种和药

品并及时反馈和动态调整。

5　结语

慢性病长处方的处方外配落地，能够促进慢性病药

品供应保障，提高患者用药可及性。然而当前要实现长

处方外配途径的畅通，政策端、配备端和使用端分别面

临政策完善和监管协同、机构参与积极性和服务能力提

升、处方管理和流转平台建设等问题。未来需在政策端

完善配套政策、落实监管责任，配备端推进药品分级分

类、提升服务能力，使用端完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规范

处方管理，以推动长处方外配落地执行。此外，本文的

不足在于未考虑供应端药品生产企业和药品流通企业

的院外市场布局等可能对慢性病长处方外配政策落地

产生的影响，将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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